
 

國立中山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博士班研究生資格考核及學位考試相關規定 

九十九學年度起入學新生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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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年 06 月 10 日工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98 年 05 月 20 日系務會議通過 

98 年 06 月 10 日工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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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年 06 月 28 日工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一、依據教育部頒「學位授予法」暨其施行細則、本校「學則」及「研究生學位

考試施行細則」訂定之。 

二、在學期間相關事項： 

(一) 修業年限：依教育部規定二至七年(不含保留入學及休學期間) 。  

(二) 學分制度及修課要求： 

1. 本系博士生畢業之前必須至少修滿碩士班或博士班課程 22 學分，

其中本系開授課程至少 19 學分，其餘課程經本系同意後，得選修

相關碩、博士班開授之課程。逕讀博士學位者，至少須修滿 40 學

分，其中本系開授課程至少 30 學分。其碩士班一年級所修之學分，

最多可取三分之二的學分計入博士學位學分，且至多以 12 學分為

限。 

2. 申請逕讀博士學位者，於申請前須修畢碩士班必修課程（書報討論

除外）。 

3. 本系博士生修業的前二年，每學期必須選修「書報討論」（seminar）；

另外，每學期至少須選修一門三學分課程。 

4. 本系博士生每學期修讀課程，須經指導教授同意後確定之。如無指

導教授，則須經導師或系主任同意後確定之。 

5. 本系博士班研究生畢業英文成績最低標準以目前「教育部一般公費

留考之英語能力認定標準」：通過全民英檢中級複試、外語能力測



驗(總分 180 分與口試 S-2)、 網路化測驗 iBT-TOEFL 61 分或電腦

化測驗 CBT-TOEFL 173 分或托福 ITP-TOEFL 紙筆測驗 500 分以

上、IELTS (Band Score 6)、通過 Cambridge Main Suite (PET)之其中

一項，若測驗二次以上未達標準，得修習本系課程委員會指定之英

文相關課程取代之。 

6. 為加強本系博士生的學識能力、研究能力或英文能力，本系得指定

其補修相關課程。 

(三) 指導教授選派： 

1. 本系博士生以選擇本系助理教授(含)以上專任教師擔任博士論文指

導教授為原則。 

2. 若有特殊原因，得選擇非本系之指導教授，但必須選擇一位本系助

理教授(含)以上專任教師為共同指導教授。若需由系外老師共同指

導時，需經指導教授同意後，向系上提出申請，如共同指導教授指

導學生至其畢業時未達一年以上者，取消其共同指導資格。 

3. 本系博士生應於入學後修業第一學期結束前決定其論文指導教

授。同學未於期限內決定指導教授者，將由系上協調指派指導教授。 

4. 若因特殊原因需更換指導教授時，應先徵得原指導教授及新指導教

授同意，並以書面向本系報備。 

三、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 

學期之定義：上學期自每年八月一日至次年一月三十一日、下學期自每年二

月一日至七月三十一日。 

(一)資格考試： 

1. 資格考試以筆試行之。各科考試結果由本系系務會議議決「通過」

或「不通過」。 

2. 資格考試時間每年分兩梯次，分別於上學期與下學期期末考後一個

月內舉行，本系博士生必須每次資格考試前三星期以前提出申請參

加資格考試的科目。除有特殊原因經本系專案核准外，否則申請後

而缺考者，該科目以零分計（不通過一次）。 
3. 每位博士生初次申請資格考試時，必須於下列六科中自行選定四科

做為其「資格考試科目」，確定後不得再更改： 

 
計算機結構、電腦網路、作業系統、演算法、電子電路學、機率學 
 
資格考試必須通過「資格考試科目」中的三科，每科考試至多可參

加二次。 

4. 本系博士生應在入學後一年半內（休學期間不計）通過資格考試。

未通過者應令退學。 

5. 本系碩士班在學學生經指導教授簽署同意後，得申請參加資格考

試。該生若於碩士班畢業當年進入本系博士班就讀或逕讀博士班，

則資格考試之結果（含「通過」科目、「不通過」次數），均為有

效。該生若於碩士班畢業二年內未進入本系博士班就讀，則資格考



試之結果全部取消。 

(二)論文計畫書審查： 

1. 本系博士生論文諮議委員會成員如下：指導教授、指導教授推薦相

關系所助理教授(含)以上二人、本系推薦一人。其中本系委員應佔

二分之一（含）以上。 

2. 本系博士生在通過資格考試後一年內（休學期間不計）必須通過論

文計畫書諮議委員會之口試審查。經委員會全數委員通過，始為通

過。第一次未通過者重提論文計畫審查不受前述資格考後一年內完

成之限制，但仍須於資格考試後一年半內完成，重提論文計畫審查

以一次為限，仍不及格者，應令退學。論文計晝審查通過六個月後，

始可申請博士學位考試。 

(三)博士班論文發表相關規定： 

1. 本系博士生畢業時發表之論文需至少達到下列標準二者之一： 

（1） SCIE 或 EI 收錄之期刊論文代表作二篇，其中至少一篇 SCIE

若超過二篇，則需指明至少二篇的代表作。 

（2） SCIE 或 EI 收錄之期刊論文代表作一篇，以及一個與畢業論

文相關之實作系統，若超過一篇，則需指明至少一篇的代表

作。 

2. 上述期刊論文代表作中，該博士生須在至少一篇 SCIE 論文，於所

有作者（指導教授除外）中列名第一位。代表作不得為其他博士生

（含已畢業或未畢業者）之代表作。 

3. 本系博士生發表之論文必須是在本系碩士班、博士班就讀期間，

利用本系全銜(或在本系之後加列其服務單位)刊登，且其指導教授

需列名其上，本系始承認其為在學期間之研究結果，並列入上述之

計算標準。 

4. 本系博士生於申請博士學位考試資格審查前參加至少一次國際性

會議，並於會議上以英文報告論文(需提出佐證資料)。 

(四)博士班學位考試： 

1. 本系博士生於完成論文後，經其指導教授簽字同意，認定其論文成

果具原創性及完整性，並已達博士論文水準，始可申請博士學位考

試。申請博士學位考試者，須於考試前至少一個月提出申請，並經

博士學位考試資格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審查項目包含修業年限、

修習學分、博士候選人資格考核、論文計畫是否於期限內通過審

查、是否符合論文發表相關規定），始得進行博士考學位試。 

2. 博士學位考試委員人選，由指導教授依本校「研究生學位考試施行

細則」之規定提名，經系主任同意後陳請校長核定聘任之。 

3. 學位考試成績不及格而其修業年限尚未屆滿者，得於次學期或次學

年舉行重考，重考以一次為限，經重考一次仍不及格者，依本校學

則規定應令退學。 



四、畢業：符合上述之各項規定者，得提出畢業之申請。 

五、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通過，簽請校長核定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